附件5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通用标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认证标准
	达标情况

	（一）内部控制标准
	达标
	基本
达标
	不达标
	不适用

	1.关企合作
	（1）指定海关业务联系人，通过“中国海关信用管理服务平台”等方式与海关开展沟通与合作。企业相关人员在其他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财务负责人的，须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海关。
	
	
	
	

	
	（2）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负责关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关务负责人）应当掌握企业涉及海关业务的总体情况，包括进出口业务、遵守海关监管规定、信用状况等，有效管控企业发生的进出口不规范情形、违法情事等。
	
	
	
	

	
	（3）关务人员、所属报关人员以及进出口相关岗位人员应当熟悉本岗位相关的进出口业务以及海关管理要求，及时处置进出口不规范情形、违法情事等并有效整改。
	
	
	
	

	
	（4）积极配合或者协助海关办理相关案件的侦查、调查，以及开展稽查、贸易调查、核查等相关工作，并提供涉及相关案件、情事的数据或者资料。
	
	
	
	

	2.单证复核
	（5）明确制单、复核岗位工作流程和审核指引，在申报前或者委托申报前有专门部门或者岗位人员对申报内容和进出口单证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规范性进行内部复核。
	
	
	
	

	3.单证保管
	（6）明确进出口单证、相关记录的归档工作流程和保管要求，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海关总署规章、海关总署公告等相关规定建立并妥善保存海关要求保管的账簿、单证、记录等有关资料以及与进出口直接相关的其他资料和海关核发的证书、法律文书等。
	
	
	
	

	4.禁限审查
	（7）有专门部门或者岗位人员根据国家对进出境货物、物品有关禁止性管理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对进出境货物、物品情况进行审查，明确审查流程和处置要求。
	
	
	
	

	5.信息系统
	（8）建立真实、准确、完整并有效管理企业生产经营、进出口活动、财务等的信息系统，系统数据自进出口货物办结海关手续之日起保存3年以上。

企业的ERP系统或跨境电商平台已与海关对接且满足海关管理要求的，海关不再对本项标准进行认证，视为达标。
	
	
	
	

	6.内部审计和改进
	（9）申请成为认证企业的，企业对上一审计年度的进出口守法、规范情况进行内部审计，并向海关提交内部审计报告；成立不满1年的，提交自成立以来的内部审计报告。已经成为认证企业的，企业每年对上一审计年度的进出口守法、规范情况及持续符合认证企业标准开展内部审计，并形成专门档案，按照海关要求或者在海关复核时提交。
	
	
	
	

	
	（10）企业存在的未按规定报送企业信用信息年度报告、海关责令或者要求规范整改事项、违法情事、内部审计发现的涉及进出口业务问题，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负责关务的高级管理人员组织开展处置和改进。
	
	
	
	

	（二）财务状况标准
	达标
	基本
达标
	不达标

	7．财务状况
	（11）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所反映的企业财务状况真实、完整、规范、合法。
申请成为认证企业的，提交当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年度审计报告；成立不满1年的，提交自成立以来的审计报告。在海关备案的分支机构提供记载有本分支机构财务信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自成为认证企业起每年6月30日前，按照海关要求报送上年度审计报告有关事项。
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的，达标；审计报告为保留意见的，基本达标；审计报告为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不达标。
	
	
	

	
	（12）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
①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95%（生产型）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85%（非生产型）

②现金比率【（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债】≥0.1

③经营现金流负债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负债）≥0
④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0.8

上述4项指标的计算采用审计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数据。
2项及以上符合要求的，为达标；仅1项符合要求的，为基本达标；每项都不符合要求的，为不达标。
	
	
	

	
	（13）进入解散程序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视为不达标。
	
	
	

	（三）守法规范标准
	达标
	不达标

	8.注册备案信息
	（14）企业在海关注册登记或者备案信息与实际相符，1年内无未按规定办理海关变更手续的情形。
	
	

	9.遵守法律法规
	（15）企业相关人员1年内未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
	
	

	
	（16）1年内无被海关单次行政处罚金额超过10万元的行为，但单次处罚金额未超过上年度进出口总值万分之一的除外。（上年度进出口总值无法计算的，不考虑比值）
	
	

	
	（17）1年内被海关行政处罚次数不超过5次或者违法次数不超过上年度报关相关单证总票数千分之五，且被海关行政处罚金额累计不超过30万元。（上年度报关相关单证票数无法计算的，不考虑比值）
	
	

	
	（18）1年内无因违反国家对进口固体废物、出口管制相关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被海关行政处罚的情形。
	
	

	10.业务开展
	（19）2年内有进出口活动或者开展的进出口业务与海关直接相关。
	
	

	11.款项缴纳
	（20）1年内无超过法定期限未缴纳海关要求缴纳的税款（包括滞纳金）、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的情形（海关同意延期缴纳的除外）。
	
	

	12.申报规范
	（21）1年内海关检查企业自理申报的报关单票数在50票以下的，报关单查获票数不超过5票且高质量查获报关单票数不超过2票；1年内海关检查企业自理申报的报关单票数超过50票的，报关单查获率不超过10%且高质量查获率不超过3%。
	
	

	13.税款要求
	（22）1年内累计追征税款金额不超过30万元，或者1年内被追征税款超过10万元的情形不超过3次且累计追征税款金额不超过企业上年度总纳税额的千分之三。
	
	

	14.委托要求
	（23）1年内未委托信用等级为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的报关企业办理海关业务。
	
	

	
	（24）1年内未接受信用等级为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的生产销售单位或者消费使用单位委托办理海关业务。
	
	

	15.管理要求
	1年内海关未发现企业有以下情形：
	
	

	
	（25）被列入海关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
	
	

	
	（26）因涉嫌虚增贸易等原因被海关统计处置的情形。
	
	

	
	（27）向海关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事实。
	
	

	
	（28）抗拒、阻碍海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29）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账簿、报关单证以及与进出口直接相关的资料。
	
	

	
	（30）拒绝、拖延向海关提供账簿、报关单证以及与进出口直接相关的资料。
	
	

	
	（31）被海关责令限期改正，但未按海关要求改正。
	
	

	
	（32）被海关责令或者要求履行检疫处理、技术整改、退运、销毁、采取风险消减措施等义务，但未按要求履行。
	
	

	
	（33）向海关作出书面承诺，但未如实履行。
	
	

	
	（34）企业及所属人员，为企业办理海关业务的委托代理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向海关人员行贿。
	
	

	16.海关信用
	（35）企业相关人员以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财务负责人、关务负责人、报关人员身份任职的其他企业未被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
	
	

	
	（36）企业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所属企业以及其他分支机构未被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
	
	

	
	（37）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出资人未被海关认定为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
	
	

	17.外部信用
	（38）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B以上。
	
	

	
	（39）企业及企业相关人员无严重失信信息在“信用中国”网站处于公示状态。
	
	

	
	（40）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出资人无严重失信信息在“信用中国”网站处于公示状态。
	
	

	
	（41）企业及其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出资人未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公示为国家相关部门评定的最低信用等级。
	
	

	（四）贸易安全标准
	达标
	基本
达标
	不达标
	不适用

	18.经营场所安全
	（42）根据业务模式和风险防范需要，对经营场所安全进行管控。经营场所应当具有相应设施防止未载明货物、物品和未经许可人员进入。
	
	
	
	

	
	（43）使用锁闭装置或者采取进出监控以及指纹、人脸识别等进出控制措施保护所有内外部窗户、大门和围墙的安全，实行钥匙发放与回收的登记管理或者进出权限的授予与取消管理。
	
	
	
	

	
	（44）车辆、人员进出企业的出入口配备人员值守或者实施技术手段等措施进行控制。仅允许经正确识别和授权的人员、车辆和货物、物品进出。
	
	
	
	

	19.人员安全
	（45）实施员工档案管理，具有动态的员工清单。安排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生物安全，进出口食品、化妆品安全，质量安全等相关岗位管理人员。
	
	
	
	

	
	（46）对访客进行身份识别和进出登记管理。
	
	
	
	

	20.货物、物品安全
	（47）企业及其进出口活动中负有货物、物品安全责任的商业伙伴能够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货物、物品在其管控期间的完整性、安全性，以及在运输、装卸和存储过程中能够实施有效管控。
	
	
	
	

	
	（48）封条有专人管理和登记，使用符合或者超出现行PAS ISO 17712高度安全封条标准的智能安全封条或者机械封条。明确施加封条的流程和封条异常的处置流程，留存施加封条的照片或者视频。无法使用封条的，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保护货物、物品的安全。
	
	
	
	

	
	（49）明确装运和接收的流程和要求，确保货物、物品与进出口单证信息相符。对运抵的货物、物品核实其标签、数量和重量，对离岸的货物、物品核实购货订单或者装运订单上的内容。在货物、物品关键交接环节实施签名、盖章或者其它确认措施。
	
	
	
	

	
	（50）申报前对进境货物是否使用木质包装进行核实，确认使用具有有效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专用标识的木质包装；出境货物使用木质包装的，申报前应确认其已经按要求实施除害处理并加施专用标识。
	
	
	
	

	
	（51）对出口货物、物品实施监装，对装货过程进行拍照或者视频留存。
	
	
	
	

	21.运输工具安全
	（52）企业及其进出口活动中负有运输工具安全责任的商业伙伴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运输工具的完整性、安全性，以及在运输、装卸和存储过程中能够实施有效管控。
	
	
	
	

	
	（53）在责任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对无人看管的运输工具进行安全防范，并在返回时检查运输工具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22.商业伙伴安全
	（54）在签订合同、协议前，审核与进出口活动相关的国内商业伙伴的业务资质以及守法合规等情况，并在执行合同、协议过程中动态关注商业伙伴相关情况。商业伙伴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或者认证企业的，企业可免于审核相关情况；商业伙伴中有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但未动态关注且采取相应措施的，视为不达标。
	
	
	
	

	
	（55）具有完整、动态的商业伙伴名单。
	
	
	
	

	23.贸易安全培训
	（56）根据业务模式，采取适当方式对相关岗位员工以及委托代理企业开展相关培训，让员工以及委托代理企业了解并掌握在识别并报告可疑事件、防范潜在内部安全威胁以及保障货物、物品安全等方面应做的工作。
	
	
	
	

	（五）附加标准
	达标
	不适用

	24.加分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海关确认后每项加1分且最多累计加3分：
	
	

	
	（57）国家级绿色工厂或者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58）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9）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
	
	

	
	（60）海关法定统计调查项目的样本企业，并且按照海关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交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
	
	

	
	（61）申请认证企业的，1年内委托的报关企业信用等级全部为高级认证企业或者认证企业；已经成为认证企业的，复核周期内委托的报关企业信用等级全部为高级认证企业或者认证企业。
	
	

	
	（62）企业所属报关人员全部通过海关认可的初级关务水平评估，或者企业所属报关人员中通过海关认可的中级关务水平评估的人数占比达到20%以上，或者企业所属报关人员中通过海关认可的高级关务水平评估的人数占比达到5%以上（至少1人）。企业所属报关人员不足5人的不适用本项标准。
	
	


